附件1：
[bookmark: _GoBack]个人提交材料清单目录
姓名：        学号：       申请转入专业：
	序号
	材料内容
	数量及单位
	备注

	1
	石河子大学普通本（专）科学生转专业审批表
	
	

	2
	转专业报名信息登记表
	
	

	3
	入学以来原始成绩单
	
	

	4
	平均学分成绩专业排名表
	
	

	5
	原学院出具的在校表现及无违纪证明
	
	

	6
	个人申请书
	
	

	7
	CET4成绩单
	
	

	8
	CET6成绩单
	
	

	9
	计算机一级成绩单
	
	

	10
	
	
	


说明：其它材料自行列出并补充。


附件2：
个人综合素质专项成绩认定考评表
	评分项目
	赋分办法
	备注

	专业特长
	与转入专业相关的各类获奖证书、论文和实验发明创造、主持或参与SRP/国创等创新创业活动。国家级25分，省部级15分，厅局级10分，院级5分。依据排名依次递减2分
	提供等级证书或获奖证书、论文等证明性材料原件与复印件

	全国大学英语四、六级考试成绩
	六级≥425分赋10分，四级≥425分赋8分，考试成绩每增加1分，可加赋0.1分。此项最高赋分不超过15分
	四、六级成绩单

	班级成绩排名
	第一名赋30分，第二名赋28分，依次递减2分
	原学院提供的班级成绩排名表

	各类荣誉或奖励
	国家级15分/项，省部级10分/项，校级5分/项，院级2分/项。退役学生可直接赋分10分，一级、二级、三级表彰分别按每项赋分5分、3分、1分。此项最高赋分不超过15分
	经原学院有关部门审核盖章的荣誉/获奖证书复印件

	文体特长
	艺术特长等级证书按达到最高级别比例赋分。体育特长按运动员水平等级赋分：二级运动员赋10分，一级及以上水平直接赋15分。文体类赛事获国家级奖励赋5分、省部级赋3分、校级赋1分。此项最高赋分不超过15分
	提供等级证书或获奖证书原件与

	附件3：
[bookmark: OLE_LINK6]个人综合素质专项成绩认定评分表
个人自评得分合计：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	政治面貌
	
	照片

	联系电话
	
	生源地
	
	转出学院
	
	

	原专业
	
	年级班级
	
	学号
	
	高考成绩
	

	是否定向录取或特殊渠道招生
	
	高考选考科目
	

	文科/理科
	
	申请转入专业
	
	CET4
	
	CET6
	

	计算机一级/二级
	
	是否退役军人
	
	退役时间
	

	专业特长
	
	自评得分
	

	英语四六级成绩
	
	自评得分
	

	班级成绩排名
	
	自评得分
	

	各类荣誉或奖励
	
	自评得分
	

	文体特长
	
	自评得分
	

	
	总计得分
	






